西岗区文化和旅游局执法全过程记录信息收集保存管理使用工作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工作，提高执法全过程记录信息的收集、保存、管理、使用工作的质量和管理水平，充分发挥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信息在行政执法工作中的作用，根据《西岗区文化和旅游局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工作制度》，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信息是指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形成的全部文字、图表、相片、光盘、音像制品以及相应的说明等记录信息资料。

第三条 行政执法全过程音像记录信息收集、保存工作，是指利用执法终端对行政执法全过程同步录音录像，并对行政执法全过程音视频记录的资料进行收集、保存。

第四条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形成的全部记录信息由专人负责集中管理。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信息实行规范化、标准化管理，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安全性和完整性。

第五条 行政执法人员在当天行政执法活动结束后，必须在第一时间将现场执法音视频记录信息交由专门人员导出保存。由于特殊原因确实无法及时移交资料的，应当在返回单位后24小时内将行政执法音视频记录信息交由专人保存。执法人员不得私自复制、保存行政执法记录。

第六条 由专人对执法全过程记录信息进行统一归集，其中对照片、摄像、录音等音像资料要进行整理，并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地点、证明对象、制作人员姓名、密级、时长和编号等内容。

第七条 因工作需要查阅视听资料的，应当由部门审核、经局主管领导批准，并由保管人对查阅人、查阅事由、查阅时间等情况进行登记后，方可查阅。需要作为证据使用的，按照有关要求，制作文字说明材料，注明制作人、提取人、提取时间等信息，并将其复制为光盘后附卷。

第八条 任何人不得对原始行政执法记录进行删节、修改。除作为证据使用外，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对外提供行政执法记录。

第九条 简单无争议的行政执法活动保存期限不得少于3个月；行政处罚类执法活动，作为证据使用的记录信息随案卷保存时限保存；重大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应当刻录光盘长期保存；其他需要保存资料的情形，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保存期限，但不得少于3个月。

第十条 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信息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严格按照保密工作规定进行管理。
第十一条 执法全过程记录信息在保管和使用过程中，如发现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二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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